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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4 
陳曼玲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2)3 

余蕙文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  向刑釋人士發放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安排  

( 立 法 會 CB(2)1771/05-06(01) 至 (02) 及

CB(2)1839/05-06(01)至 (02)號文件 ) 
 
  應主席的邀請，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安老服務及社會保障 )2向委員簡述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2)1771/05-06(01)號文件 )。該文件闡述在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下，刑釋人士申請援助金
的安排。  
 
2.  主席繼而邀請代表團體就此事發表意見。  
 
代表團體的意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3.  3名更生人士向委員闡述他們出獄後面對的困
境，詳情如下  ⎯⎯  
 

(a) 他們剛出獄時，身上只有大約 200至 300元，僅
可糊口數天。他們需要經濟援助以解燃眉之

急，不能等候一個月才領取綜援；  
 

(b) 由於經濟窘迫，其中一名更生人士無奈再度以
身試法，而另一名更生人士則迫不得已向 “大耳
窿 ”(即高利貸 )借款；及  

 
(c) 刑釋人士須輪候一至兩個月，才能入住由香港

善導會提供的宿舍。有些刑釋人士無處容身，

惟有露宿街頭。由於沒有居住地址，他們亦難

以尋找工作。  
 
4.  吳東先生陳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社區組織
協會 ”)的意見，詳情載於該協會的意見書內 (立法會
CB(2)1771/05-06(02)號文件 )。他特別指出以下各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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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區組織協會於 2005年 8月進行的研究結果顯
示，刑釋人士在出獄後經濟極為拮据，尤以出

獄後首個月為甚。平均而言，他們身上往往只

有 300多元，但卻要等候一個月始能獲發綜援。
為了維持生計，約 85%的刑釋人士須向人借
錢，約 25%則再次犯事。此外，約 35%的刑釋人
士須在出獄後首個月露宿街頭；  

 
(b) 根據社區組織協會兩年前計算所得，當局監禁

一名囚犯的成本為每月 17,000元。減少刑釋人
士再次犯罪的機會，是對社會有利的做法；  

 
(c) 鑒於刑釋人士在出獄後即時陷入經濟困境，當

局不應向刑釋人士實施綜援一個月等候期的規

定，正如在戒毒所完成戒毒治療的刑釋人士可

獲豁免一樣；  
 
(d) 社區組織協會曾於 2005年 12月採用政府當局文

件第 6段所述的申請綜援劃一轉介表格，將一名
需要緊急經濟援助的刑釋人士轉介予社會福利

署 (下稱 “社署 ”)。然而，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於
2006年 2月拒絕上述豁免一個月等候期的申
請，理由是在囚人士不符合申請綜援的資格。

這宗個案顯示，劃一轉介表格對加快行將獲釋

在囚人士申請綜援的程序，並無多大幫助；  
 
(e) 刑釋人士須輪候長時間才獲安排住宿，由此可

見，現時為刑釋人士提供的收容中心／宿舍，

不足以應付所需。民政事務總署應重開月租 430
元的單身人士宿舍，為刑釋人士提供租金低廉

的住宿；及  
 
(f) 根據政策規定，不論受助人所屬的類別為何，

如領取綜援不足 3個月，一律不獲豁免計算入
息。這項政策會令新領取綜援人士不願尋找工

作，與豁免計算入息政策的原意背道而馳。  
 

香港善導會  
 
5.  吳宏增先生簡述香港善導會 (下稱 “善導會 ”)的
意見書 (立法會CB(2)1839/05-06(02)號文件 )，並提出以下
各點  ⎯⎯  
 

(a) 善導會的社工定期探訪懲教署轄下的懲教院
所，向在囚人士宣傳善導會為刑釋人士提供的多

元化服務，例如短期經濟援助、職業輔助及住宿

服務，以協助他們應付出獄後最迫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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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雖然善導會的最終目標，是幫助釋囚再次融入
社會，自力更生，但該會亦瞭解到，刑釋人士

急需現金援助，尤其在出獄後首數個月。在該

會的服務使用者中， 88%曾接受現金援助，由
此可見，刑釋人士確有這方面的需要；  

 
(c) 善導會認為，向刑釋人士 “一刀切 ”發放綜援並

不適當，因為他們一旦進入了社會保障安全

網，便不易離開。為解決刑釋人士的即時經濟

困難，善導會建議政府當局加強向有關非政府

機構提供的緊急撥款支援，由非政府機構即時

直接向有需要的刑釋人士發放援助金。若能提

供這類緊急撥款，一些只需臨時或一次過經濟

援助的刑釋人士便可解燃眉之急，而無須申請

綜援。只有需要較長期經濟援助的刑釋人士，

才應獲發綜援；  
 
(d) 善導會現時為刑釋人士提供的床位約有 130

張，而輪候名單上的申請人則約有 100名。至於
剛出獄的人士，善導會會盡力為他們提供住

宿，讓他們無須在獲釋後即露宿街頭。然而，

對於已重回社會一段時間的更生人士，他們通

常須等候一至兩個月才能入住宿舍。他促請政

府當局提供資源予有關的非政府機構，開辦更

多刑釋人士宿舍；及  
 
(e) 善導會只能撥出有限的經常撥款，為刑釋人士

提供職業輔助服務。在負責此項服務的職員當

中，只有兩名為長期聘用的全職職員，其他職

員則以短期形式聘用。他希望政府當局增撥資

源予善導會，以加強該會轄下的職業復康服務。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6.  潘國光牧師向與會者講述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下稱 “更新會 ”)為刑釋人士提供的以下支援服務  ⎯⎯  
 

(a) 服務使用者如有住宿需要，更新會會將他們轉
介予營辦臨時收容中心／市區單身人士宿舍的

有關非政府機構；  
 
(b) 如有需要，服務使用者可使用更新會的地址作

為通訊地址，方便他們求職；及  
 
(c) 服務使用者如有緊急財政需要，更新會會向他

們發放每星期 350元的短期現金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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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7.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的回應如下  ⎯⎯  
 

(a)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向出現經濟困難的人士提供
援助，以協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綜援
的申請程序適用於所有申請人。就符合資格領取
綜援的 15至 59歲身體健全的失業人士 (包括刑釋
人士 )而言，他們會在申請日起計一個月後開始
領取每月援助金。設立一個月等候期的目的，是
鼓勵身體健全的申請人尋找工作，而非在失業後
便隨即倚賴綜援維生。不過，倘若申請人有真正
困難，社會福利署署長可行使酌情權，豁免一個
月等候期。過往曾有個案獲得豁免；  

 
(b) 除綜援外，社署亦直接或透過受資助的非政府

機構 (例如善導會 )，為更生人士提供其他服務。
善導會提供的服務包括釋前輔導服務、住宿服
務、職業輔助及經濟援助。社署及非政府機構
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可向刑釋人士提供
輔導及轉介服務；如有需要，這些中心會幫助
他們向多個信託基金申請緊急現金援助；  

 
(c) 除善導會營辦的宿舍外，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

及單身人士宿舍亦為刑釋人士提供短期住宿服
務。雖然部分由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的單身人士
宿舍已關閉，但餘下的兩間仍可為有需要人士
提供約 500張床位；及  

 
(d) 為善導會及社區組織協會提供劃一轉介表格，旨

在方便在囚人士在臨近出獄前申請綜援，讓他們
無須在獲釋後隨即忙於辦理申請手續。不過，除
獲社會福利署署長酌情豁免一個月等候期的個
案外，一個月等候期的規定適用於所有 15至 59
歲身體健全的綜援申請人。  

 
討論  
 

 
 
 
 
 
 
 
 
政府當局  

8.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主席的提問時表
示，政府當局正檢討綜援計劃下豁免計算入息的現行規
定。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曾於去年告知小組委員會，當
局會檢討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他希望政府當局於本年
年中向小組委員會匯報檢討進度。生福利及食物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 (安老服務及社會保障 )2回應時表示，檢討
涉及的問題複雜，而政府當局亦須在檢討過程中諮詢各
相關組織。因此，他不能在現階段就完成檢討的時間表
作出承諾。儘管如此，他答允會盡快完成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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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鳳英議員表示，代表團體已清楚表明，刑釋
人士在出獄後即時陷入困境，連三餐一宿亦無法應付。
鑒於刑釋人士須等候一個月才獲發綜援，而有關的非政
府機構亦因資源緊絀而未能照顧刑釋人士的各項需要，
她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確保刑釋人士獲得適時的援助。  
 
10.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重申，一如上文第 7(a)
至 7(c)段所述，現已為刑釋人士提供不同的援助及支援服
務。在刑釋人士出獄前，善導會已向他們提供有關這些
支援服務的資料。她進而表示，在刑釋人士出獄後隨即
以 “一刀切 ”方式向他們發放綜援，並非恰當的做法，因
為此項安排會對當局就有能力尋找工作的健全成年人所
採取的綜援政策造成深遠影響。  
 
11.  李鳳英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只是縷述現有的服
務，卻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她要求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
會提供資料，載述在過去兩年  ⎯⎯  
 

(a) 刑釋人士申請綜援的個案數目；  
 
(b) 在刑釋人士申請豁免綜援一個月等候期的個案

中，獲豁免及遭拒絕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及  
 
(c) 刑釋人士在申請綜援後一個月獲發綜援的個案

數目。  
 
12.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並無按綜援申請人的類別 (例如刑釋人士或吸毒者 )，將綜
援申請分類。因此，當局並無李鳳英議員所要求的數據，
但當局可提供社會福利署署長去年酌情豁免綜援一個月
等候期的個案數目。就此，社會福利署總社會保障主任
(社會保障 )1向與會者表示，在上一個財政年度，這類個
案共有 9宗，其中 3宗的申請人為刑釋人士。  
 
13.  應主席的邀請，善導會的吳宏增先生及社區組
織協會的吳東先生向小組委員會闡述，他們就急需申
請綜援的個案使用劃一轉介表格的經驗。  
 
14.  吳宏增先生表示，善導會曾於數年前與社署商
討，有何措施可協助一些需要緊急經濟援助的刑釋人
士。經商討後，當局為這類綜援申請制訂了劃一轉介表
格。轉介表格載有申請人的基本資料，以及有關社工對
個案緊急程度所作的評估，供社署參考。根據過往的經
驗，善導會認為採用劃一轉介表格對加快申請程序或縮
短一個月等候期，似乎效用不大，善導會因此逐漸較少
採用該表格。他進而表示，善導會與社署最近曾檢討該
表格的使用情況，而社署當時曾表示，該署會加深前線
人員對使用該轉介表格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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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吳東先生提及該會於 2005年 12月採用轉介表
格的經驗，詳情載於上文第 4(d)段。他表示，若該表格對
加快綜援申請程序並無真正效用，使用該表格根本沒有
意義。他進而表示，去年只有 3名刑釋人士獲豁免一個月
等候期，令人懷疑該表格能否有效幫助一些急需經濟援
助的刑釋人士。  
 

 
 
政府當局  

16.  主席希望政府當局檢討劃一轉介表格的使用情
況，以期加強該表格的成效，協助刑釋人士應付出獄後
的迫切需要。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表示同意。  
 
17.  湯家驊議員指出，問題癥結在於刑釋人士在出
獄後首個月急需經濟援助，對他們而言，要度過這段艱
難時期殊非易事，但政府當局的答覆卻是，一個月等候
期適用於所有身體健全的綜援申請人，包括刑釋人士。
這個答覆對解決問題於事無補。根據社區組織協會的研
究結果，刑釋人士在出獄後平均只有 300元，而當中 35%
須露宿街頭。有鑒於此，湯議員認為，難以相信去年只
有 3名刑釋人士被確認為急需經濟援助。他要求政府當局
解釋，在甚麼情況下，當局才認為綜援申請人需要緊急
經濟援助，並可獲豁免一個月等候期。他亦問及有關審
批標準是否過高，以致去年只有 3宗刑釋人士成功獲得豁
免的個案。他要求政府當局闡釋如何簡化由善導會及社
區組織協會轉介個案的程序 (載於政府當局文件第 6段 )，
以及簡化程序的成效。  
 
18.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答稱，簡化轉介程序指
以下安排：善導會及社區組織協會可採用劃一的轉介表
格，把其認為真正需要緊急經濟援助的刑釋人士轉介至
社署。她重申，這項安排旨在方便在囚人士在出獄前申
請綜援，讓他們無須在獲釋後隨即忙於辦理申請手續。
至於會否豁免一個月的等候期，則視乎申請人的財政狀
況而定，與是否採用該表格無關。  
 
19.  至於當局採用甚麼準則，以決定是否豁免申請
人須等候一個月始獲發綜援的規定，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表示，當局須按有關申請人的個別情況考慮每宗個
案。社會福利署總社會保障主任 (社會保障 )1補充，有關
申請人的財政狀況是主要的準則。在審核申請人的財政
狀況時，當局會考慮多項相關因素，例如該申請人有否
積蓄、其親友及非政府機構可否提供援助等。  

 
 
秘書  
 

20.  湯家驊議員要求善導會及社區組織協會的代表
提供類似以下情形的實際個案的資料，供小組委員會參
考：即刑釋人士在出獄後只有大約 300元、且無處容身，
但申請緊急發放綜援卻被拒。這些個案可反映出政府當
局就豁免一個月等候期所訂的準則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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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陳婉嫻議員表示，刑釋人士不論有否接受戒毒
治療，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才能重新融入社會。因此，
就綜援而言，為在戒毒所完成戒毒治療的刑釋人士提供
的安排，應同樣適用於其他刑釋人士，即刑釋人士若符
合領取綜援的資格，便無須等候一個月，在申請當日即
可獲發綜援。  
 
22.  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安老服務
及社會保障 )2回應時表示，就綜援而言，由於戒毒所的
刑釋人士曾接受戒毒治療，因此在獲釋後首 3個月，他們
暫時不宜工作。然而，一個月等候期的政策將適用於 15
至 59歲身體健全的刑釋人士。  
 
23.  陳婉嫻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正視刑釋人士在
出獄後的急切需要。她重申，不論刑釋人士是否曾接受
戒毒治療，他們都需要時間適應社會，當局應在他們最
困難的時候即時伸出援手。她補充，政府當局應考慮代
表團體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建議，照顧刑釋人士的需要。 
 
24.  梁國雄議員表示，在提供援助予刑釋人士方
面，政府當局應協調不同政策局／政府部門 (包括社署、
懲教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的工作。當局應設立專門協助刑
釋人士的信託基金。他亦表示，為在囚人士提供服務的
福利主任不足，需要在這方面加以改善。  
 
25.  懲教署助理署長 (更生事務 )回應時告知與會
者，現時每 250名在囚人士有一名福利主任，每 500名在
囚人士有一名助理福利主任。他同意這個比例未如理想
並補充，懲教署正進行內部檢討，研究加強為在囚人士
提供的支援及福利服務，並會在即將進行的資源分配計
劃中，要求當局提供所需的資源，以推行各項建議。他
進而承諾，該署會致力配合由有關非政府機構／政府部
門提供的釋前服務。  
 
26.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確保在囚人士為出獄作
好準備。社工／福利主任應與即將獲釋的刑釋人士共同
擬訂刑釋計劃，協助他們解決與在社會生活有關的各項
需要，例如住宿、就業及經濟援助。這些安排將有助他
們重新適應社會，自力更生。他亦贊同梁國雄議員的意
見，認為必須協調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為刑釋人士提
供綜合支援服務。就此，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安老服務及社會保障 )2告知與會者，各有關政策局
／政府部門亦有就此事交換意見。主席詢問，現時是否
有任何既定機制，以進行跨部門的協調工作。社會福利
署副署長 (行政 )答稱，現時並無有關機制。主席認為，
生福利及食物局應帶頭舉行初步的跨部門會議，商討照
顧刑釋人士需要的措施。他亦詢問政府當局，何時可向
小組委員會匯報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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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27.  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安老服務
及社會保障 )2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舉行內部會議，商
討如何跟進此事。由於此事涉及不同的政策局及政府部
門，因此他不能在現階段就此提供確實的時間表。儘管
如此，他表示政府當局會盡力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
解決有關問題。主席表示，政府當局不應只就此事進行
內部討論，亦應在這過程中與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溝通。
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安老服務及社會保
障 )2表示同意。  
 
28.  吳宏增先生表示，住宿問題是刑釋人士面對其
中一項最迫切的問題。據他瞭解，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
單身人士宿舍有空置宿位。他希望政府當局彈性調配資
源，以照顧刑釋人士的住宿需要。吳東先生贊同吳宏
增先生的意見並補充，單身人士宿舍現行的租金由每月
900至 1,100元不等，刑釋人士根本無法負擔。他重申，政
府當局應重開月租較低廉 (每月 430元 )的單身人士宿舍。  
 

 
 
 
政府當局  

29.  主席同意，彈性調配宿舍資源有助解決刑釋人
士宿位短缺的問題。有鑒於此，他表示，亦應邀請民政
事務總署參與政府當局舉行的跨部門會議。生福利及
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安老服務及社會保障 )2承諾將代
表團體及委員的意見轉告民政事務總署。  
 

 
 
 
 
 
 
政府當局  

30.  主席總結時強調，必須加強為刑釋人士提供的
援助及支援服務，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這樣做最終
將有助節省用於綜援的公共開支，以及監禁積犯的高昂
成本。鑒於問題的緊急性，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快解
決。他建議政府當局於 2006年 7月初向小組委員會提交中
期進度報告，並在 6個月內提交全面報告。委員同意主席
的建議。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安老服務及
社會保障 )2表示同意。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7月 13日  
 


